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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优游保”境内旅游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

--畅游神州之旅行保障P计划一(1至1天)

鉴于投保人已仔细阅读了本保险所适用的保险条款，并已知悉了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条款、免
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愿意以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为基础向保险人投保“优游保”境内
旅游保险

保险单号：

，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
如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包含未成年人，则：被保险人不满10周岁的，死亡保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被保险人已满10周岁但

未满18周岁的，死亡保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但航空意外死亡保险金额及重大自然灾害意外死亡保险金额不计算在上述规定限额之
中）。具体内容以中国保监会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金额的有关规定为准。

投保人信息

姓名/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被保险人人数:

境内24小时救援电话： 400-069-0991

全球24小时救援电话： +86-21-33393745

保障内容

保障项目
每人保险金额
（人民币：元）

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条款

意外身故、残疾给付
Accidental Death and Dismemberment

100000.00 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紧急医疗运送和运返费用补偿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 & Repatriation

100000.00 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医疗费用补偿(每次事故免赔额 100.00元 给付比例 100.00% )
Emergency Out-Patient Expense reimbursement,
 Hospitalization Expense reimbursement

10000.00 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急性病身故给付
Death from Acute Disease

100000.00 附加旅行疾病身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意外住院津贴(总给付日数 60.00日 每份每日津贴给付标准 50.00
元 每次最高给付津贴日数 60.00日 每次免赔日数 0.00天 )

3000.00 附加旅行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保险期间：

保险费合计：

争议处理方式： 诉讼

特别约定：

1、本保单只承担年龄在3-60周岁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
2、本产品不承保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运动、蹦极、驾驶滑翔机、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
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仅承保休闲旅游、夏令营活动、冬令营活动、亲子旅游、营地教育、业余跑步、登
山运动、定向运动、拓展活动、场地趣味活动、自行车活动、自驾车旅行等低风险运动。
3、被保险人不满10周岁的，死亡保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被保险人已满10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死亡保险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但航空意外死亡保险金额及重大自然灾害意外死亡保险金额不计算在上述规定限额之中)。具
体内容以中国保监会关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金额的有关规定为准。
4、本产品的医疗费用为符合本保险合同签发地政府颁布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对于在北京市平谷区所有医院就
诊的所有赔案不予赔偿。
5、急性病指被保险人突然发生、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安危的急性疾病。急性病身故指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突
发急性病，并自发病之日起7日内因该急性病导致身故。先天性疾病、既往病症及其并发症导致是身故属于除外责
任。
6、本产品附加《附加调整意外健康险保险金额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因急性病导致的医疗，保险金给付上限
为1万元。
7、本保单仅承保研学期间所遭受的意外伤害、疾病医疗等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8、本保单《附加约定或调整意外健康险责任期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医疗类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
险人自获得被保资格之日起，在旅行期间发生保险事故，并因该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天（含180天）内在指定医疗
机构进行治疗，保险人按保单约定给付医疗保险金。
9、急性病/疾病身故的除外责任包括遗传性疾病、法定传染病、既往症、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突发急性病，
其他除外责任见条款。急性病/疾病身故理赔时需提供尸检报告，否则保险人将按照应给付保险金额的30%进行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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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中介机构：

INDIGO（盖章）

签单时间：2024年  月  日

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出单机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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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明细（受益人若未指定，依法律规定处理）：

序号

被保险人 受益人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拼音 证件类型 证件号 性别
出生日期

（年-月-日）
姓名 证件号

1 --

INDIGO（盖章）

签单时间：2024年  月  日

尊敬的客户：您可通过本公司官方网站www.picc.com、95518客服热线电话、中国人保APP或附近营业网点查询、验证保单信息或查阅条款
内容。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通过以上渠道联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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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条款清单

附加旅行疾病身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附加旅行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境内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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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60296.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70605.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060301.pdf



